关于转发第二十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科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黑龙江省社科联组织的第二十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关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的通知予以转发，请各位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及科研工作者积极申报。本次评奖工作按照《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科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实施细则》规定，省社科联拟组织开展黑龙江省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艺术学、教育学学科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此次评奖的指导思想、评讲原则、评定标准见附件
  二、成果申报
1. 申报时间：10月11-17日
2. 申报成果时限：
（1）2019年1月日至2020年12月31日之间的研究成果（正式出版的以第一版印刷时间为准、立项课题以结项时间为准、对策建议以印发时间为准）；
（2）特定时限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之间的科研成果，为从未参评的申报者设定。在此时限内，成果产生时且现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国内公开出版的社会科学成果、未公开出版但已被决策机构或实际部门采纳并取得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成果，均可申报。
3.申报成果的类别和范围：专著、编译著、论文、研究报告
编译著包括编著、译著、工具书、古籍整理、科普作品。研究报告分为立项课题（已结项的课题报告）和对策建议等（已被决策机构或实际部门采纳并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成果）。
以下成果不在申报范围：教材、教学参考书、年鉴、志书、研究综述、文学艺术创作作品、文件、领导讲话、工作总结、时事新闻、大事记、概览、辑集的人物传略、回忆录、统计资料；著作权有争议的成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涉及国家机密的成果；已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成果(不包括民间奖励)；境外出版或发表的成果。
4.申报条件：申报者必须是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每名申报者每届限报1项成果。
 5. 申报方式：
（1）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评审系统http://210.46.97.202/jsp/login.jsp，注册普通用户，单位选择黑龙江财经学院，等待科研处办公室审批；
（2）登录系统录入申报信息，生成《申报表》，连同各项材料报送至科研处办公室。
6．申报材料：
（1）纸质材料
①《申报表》（实名）1份。《申报表》由申报评审系统中填报的信息自动生成，导出《申报表》文档并打印（未申报前，申报表导出后如存在格式问题可另外修改保存），由申报者所在单位加盖公章。
②实名件1份，档案袋粘贴申报表封面页（实名）。装订顺序：申报表(实名)、承诺书、成果原件（实名）、佐证材料复印件（实名）。
③复印件1份，档案袋粘贴申报表封面页（匿名）。装订顺序：申报表封面页（匿名）、成果介绍页（匿名）、成果复印件（匿名）（著作可用匿名原件）、佐证材料复印件（匿名），如有多个档案袋，需标注（一）、（二）、（三）等序号。
提供的佐证材料复印件必须完整（包括封面、目录、版权页、正文等），以便认定。合作成果的佐证材料限合作者前5名，第5位次作者以后的合作者材料不需提供。申报成果时须持佐证材料原件，经受理单位验证后取回。
④境内出版的外文成果须提供中文译文全文。
⑤如申报青年作者（成果出版或结项时所有作者年龄均未满40周岁），应提交本人及合作者的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放入实名档案袋中。
⑥受理成果验收人要在《申报表》中“验收人”栏签字，未经验收人签字的申报成果不能参评。
（2）电子材料（实名）
①《申报表》（实名）1份（格式为word，标题为申报人姓名+申报表）；
②成果主件（实名）1份（格式为WORD/PDF）、佐证材料（实名）1份（格式为Rar/zip），上述材料总计不超过20M，标题为申报人姓名+成果名称）。
三、联系方式
黑龙江省社科联组织的第二十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关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由省社科联学会工作部负责组织实施，黑龙江财经学院负责初评。
科研处联系人：曹淑玉
办公电话：8591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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